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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 是国家司法资格统一考试制度实施以来, 为人们所关注和焦虑

的一个重要课题。司法考试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法律职业准入控制措施, 帮助我们营造了一个共同的语言、

解释、价值、经历和身份的共同体, 从而也决定性地正面促进了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司

法考试不是万能的, 它不能对法律从业者的法律素养作有效的考察和衡量, 因此我们必须寻求有效的替代

途径, 而这正是法学教育, 特别是法学院教育本身所具备的。美国法学院模式的成功对于我们构建法学院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理想关系, 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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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 是国家司法资格统一考试制度 (以下简称司法考试 ) 实施以来,

为人们所关注和焦虑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七次一年一度司法考试的举办, 人们当时期望或者担忧的

司法考试给法学教育所带来的正面驱动或者负面冲击
¹

, 基本都已经开始应验: 一方面, 司法考试确

实对法学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指挥棒作用, 表现在各大法学院对于课程设置、授课方式等, 在面向实践

性、操作性方面不断进行改革, 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脱节问题; 另一方面, 各种

以 /通过考试0 为宗旨, 传授司法考试技巧的培训班不断涌现, 出现了专营此事的司法考试学校,

考生们趋之若骛, 而相对地轻视法学院的理论教授, 对法学教育形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后者,

尽管司法考试主办方有意识地作了一些补救的努力, 但是, 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

为, 理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 并令之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需要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

的定位开始谈起。

一、为什么要实行司法考试: 一种职业准入控制

在法经济学学者看来, 司法考试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法律职业准入控制措施。[ 1] 国家或者职业自

身, 通过对司法考试人数的限制、标准的设置等等措施, 以有效地控制进入法律服务市场的人数和法

律服务的质量、产量。一般认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 西方法律职业形成了高度的自治权 ) ) ) 这种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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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要体现在对成员的准入控制和行为控制。其中, 前者主要是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或者律师资格考试

来实现的。

与传统法学者鼓吹、赞誉以及迷信司法资格考试或者律师资格考试不同的是, 在西方学术界, 法

社会学界与法经济学界对法律职业或者国家当局通过资格考试来进行职业准入控制的做法, 作了非常

激烈的批判, 认为这是减少竞争的一种不正当行为, 容易形成法律服务市场的垄断问题; 将法律职业

的高收入定义为一种暴利, 等等。¹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将法律职业视同为一般的产业或者商

业, 忽视了法律服务的特殊性。对法律职业进行准入控制的必要性, 是由它的特殊性决定的: 第一,

法律是一个知识深奥、技术性高的行业º, 对于这种服务的质量, 外行人无法作合理的判断, 如果不

采用一定的质量控制措施, 对进入法律服务市场的服务主体不进行资格上的限制, 由于高度专业性而

产生的 /信息不对称0 或者法律服务 /质量 0 问题会形成巨大的社会课题。特别是法律服务往往涉

及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生活的重要部分, 它不像其它商品, 容许不得任何程度的试错, 所以, 不可以

借助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 而必须由一定的部门来进行管制。 [ 2] 第二, 只有将法律职业构筑成一

个价值、语言、解释和身份的共同体, 才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维持法的确定性。通过职业准入的控制

和指引, 能够促成和维护这种共同体的形成。同时, 也只有对职业成员和质量进行有效控制, 才能继

续维持职业成员在公众中的信誉和名声 ) ) ) 而法律职业的声誉往往不只是关涉一个行业成员的收入和

地位, 而会与整个法治的事业息息相关。»

就我国而言, 也正是这两种理由推动和促成了 /合三为一 0 的司法考试的建立。在以前, 由于

三种法律职业考试组织部门不同、性质不同、标准不一、门槛不一, 造成三种考试取得的资格不能通

用, 三种职业也互不流动。更重要的是, 它不利于我国司法人员队伍和律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法

律使用的统一。一句话来概括, 它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 而统一的司法考试有助于营造一个

共同的语言、解释、价值、经历和身份的共同体, 从而决定性地正面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正是这

个原因, 司法考试一经推出, 即受到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普遍叫好。¼

不过, 尽管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准入控制, 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但学界和实践界在看待这一

制度的构建和改革时, 也需要避免某种行业利益的狭隘心理。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在构建和完善

司法考试制度过程中, 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 警惕法律职业准入管制中的 /管制俘获 0 ( cap-

ture) 问题。½ 即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 注意听取法律职业界意见的同时, 也要警惕该

职业群体无限或毫无对价地牟取职业特权的企图, 不可一味地迁就它的意见和要求, 需要从国家和社

会的利益出发对其主张作客观而中立的判断。比如, 当下要求司法资格考试的难度应再增加的呼声,

其是否会是一种 /先上车者0 的心态在起作用, 值得我们反思。第二, 注意司法考试的成本问题。

准入控制的措施一般包括提高学历和学位要求、提高考试难度、人数控制等措施, 这是需要成本的。

如果无原则的提高准入的门槛, 它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法律服务产品的高成本, 而法律人长年累月的法

律专业学习和考试的成本, 最终都是由国家、社会和当事人来承担的。设定准入限制, 特别是对学

历、专业以及年龄等进行控制时, 应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支出能力、法律服务受用者的承受能力等。

122

法制与社会发展

¹

º

»

¼

½

观点综述参见 [美 ] 理查德# 埃贝尔: 5美国律师 6, 张元元、张国峰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美 ] 理查德# 波斯纳:

5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 6,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18 - 120页。

当然, 本文作者并不因此认为, 传统法学理论中毫无故弄玄虚或者故意营造知识神秘性的成分。参见 [美 ] 理查德 # 波斯纳: 5超
越法律 6,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A lso see Lucien Karp ik, F ren ch L awyers: A S tudy in Collective Ac tion 1274 to 1994, T rans. by Nora S cott,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95;

Kenn eth F. LedFord, F rom G en eral E sta te to Special In terest: G erman Law yers, 1878 - 1933, C am bridge Un iversity Press, 1996; 李学尧:

5法律职业主义 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刘思达: 5分化的律师业与职业主义的建构 6, 5中外法学 6 2005年第 5期。

相关论述参见王健: 5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6, 5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6 2008年第 2期; 杜国兴: 5国家司法考试
制度略论 6, 5法学家 6 2002年第 5期; 徐鹤喃、郭立新整理: 5法律职业同质化的必由之路: 统一司法考试研讨会观点纪要 6,
5中外法学 6 2002年第 4期。

关于法律职业的管制俘获问题, 可以参见 D avid B. W ilk in s, Wh o Sh ould R egu la te L awyers?, H arvard Law Rev iew. vo.l 105, 1992.



[ 3] ( P215) 第三, 统一的司法资格考试可能会出现忽视或者无法适用法律服务层次多样性的问题。

某些法律服务事实上并不需要它的提供者都具备高质量、理想状态的水平。例如, 低质量的法律服

务, 尽管有可能会使穷人在权利保障方面, 需要承担某些因 /产品瑕疵 0 带来的风险; 但是超越一

般民众承受能力的高标准、高度划一的法律服务, 对于穷人来说则更加糟糕, 它会使得他们连受服务

的机会都完全失去。此外, 在法律服务中, 某些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 事实上并不需要操作者都具

备高超的法律技术, 对这些岗位的工作者, 如果都必须通过理想状态上需具备全面而较高法律法学素

质的司法考试, 这在成本核算上是否妥当, 也值得商榷。¹ 第四, 要注意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准入

控制措施的有效性问题。司法考试采用高分通过的方式, 是否保证每一位法律从业者都比被排除在外

的 /准从业者0 更优秀、更合格; 在整体上它对于保证从业人员及其产品质量方面, 其效果如何,

需要作更深入的实证调查才能下最终的结论。 [ 4]

二、司法资格统一考试能有效控制准入吗?

必须要避免的一个常识性误区是: 考试是万能的, 所以, 司法考试应成为法学教育唯一的指挥

棒。众所周知, 我国法学教育旧有的问题之一是 /应试型0、 /死记硬背型 0。司法考试制度对当下我

国法学教育的影响在于, 一方面, 它使得学校在教学中, 开始改变以往简单进行知识或者理论传授的

教学理念, 逐渐注重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另一方面, 也要注意到, 司法考试不可能脱离

应试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考虑司法考试在未来对法学教育起到多大的指导作用时, 必须要考

虑到司法考试到底能考察考生什么能力; 在理论或者实际上, 在改变当下司法考试的应试弊端方面,

到底还有多大程度的改进空间。

一般来说, 一位合格或者优秀的法律职业者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能力或者技术或者素养 [ 5 ]:

一是法律的信息知识, 主要是法条的机械性规定等信息性知识点, 这种学习基本上靠自学就能实现,

在当今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 更是如此。二是言辞文书技术, 即辩论、修辞和写作的能力, 包括法律

文书制作的技巧。这种能力一般需要通过特定的场所, 经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才能实

现。三是法律方法, 即在一定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追求的指引下, 以一种特殊的法律思维, 运用法律解

释等方法, 将法律规范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一般需要长期的、集中式的、抽

象的理论学习过程才能获得。四是伦理信仰, 主要指职业性伦理的内化及对法律的信仰等, 这种素养

的具备, 需要长期的法律实践和参与才能具备。

毫无疑问, 我国早期的律师资格考试, 考察的题目主要以客观题为主, 受限制于当时出题的技巧

和能力, 所能考察的是考生对法律信息知识的掌握情况。即主要是对法条的记忆以及简单运用, 比如

一审审理的期限、一审需要向哪个法院起诉、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向法院起诉等等。这种实质上主要考

察考生记忆力的考试方式, 其缺点是无用多言的, 因而受到了各方的激烈批判。司法考试确立后, 针

对这方面作了大量的改进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措施表现在: 第一, 在考察内容上增加了法

制史等基础理论的内容; º 第二, 不断增加司法考试主观题的比重, 甚至直接增加论述题, 比如 2005

年司法考试第四卷的第八题, 要求对 /判例、案例和司法解释 0 的关系进行阐述; 第三, 即使是选

择题本身, 也尽可能地设计成用以考察考生综合运用法条的能力或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法律思维, 比如

2005年人们一致叫好的第一卷第二至第六题的选择题。此外, 在网络上, 考生们反映司法考试一年

比一年难、非法律专业的考生越来越少,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司法资格考试在对法律思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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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考察上的加强、命题水平和命题理念的进步。

然而, 在看到种种进步的同时, 也需要警惕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 即认为司法考试是万能的。这

种倾向认为, 它不仅能考察一切能力, 而且能够一次性公平而成功地评价考生的法律素养 ) ) ) 显然,

事实告诉我们, 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第一, 显而易见, 由于我国司法考试的形式局限于笔试, 它不可能对考生的言辞文书技术作有效

地考察。即使仅就文书技术而言, 在司法考试中即使能够巧妙设计试题, 来考察考生针对实际情况,

通过法律文书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也得考虑司法考试试卷批改者的评判能力以及其评判的公

正性问题。

第二, 伦理信仰方面的职业素养, 肯定不能通过简单重述某种伦理规范或者选择打打勾, 或者一

次性的笔试考试得到有效考察。它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过长期的考验, 才能得以实现。

第三, 在运用法律思维和方法能力的考察方面, 虽然通过考题的改革, 我国司法考试在此方面还

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 但是, 作为 /一次定终身0 的笔试考试, 司法考试的考试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时间的有限, 导致了两个消极结果: 一是考察深度的局限。比如, 就 2005年的司法考试而言,

考生在回答第四卷的主观题时, 答卷时间平摊到每一题上, 就只有二十分钟。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要

完成读题、解题、答题 ) ) ) 其是否就能够全面考察考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值得怀疑。事实上, 解

决实务问题的能力和方式有很多种。同时,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 处理问题的时候, 往往也都有拐好几

个弯、花时间重复思考的经历。另一方面, 考察广度的局限。司法考试无法穷尽特定法律职业者应具

备的法律知识、能力和素质, 因而它不仅会在选拔复合型人才的效果方面大打折扣, 而且还无法将具

有创造性的人才选拔出来, 很有可能会将大量具有良好素质、适合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法学人才拒之

门外。假若未来司法考试作为职业准入规制手段, 特别是作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角色得到进一步的加

强, 那么, 它对法学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会愈加深重: 它会迫使法学教育的主流远离具备真才实学

的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养目的; 迫使法学教育的主流为了保持毕业生的高比例的司法考试通过率, 而

有意忽视当下社会对法律服务做高度专业化和多元分层的要求。 [ 6]

此外, 即使承认司法考试制度在能力考查方面有无限的拓展空间, 最终能够实现对法律思维等能

力的有效考察, 但是我们还必须要考虑成本的问题。一方面, 成本表现在出卷和评卷的成本上。首

先, 它对出题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不仅要求出题者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 并通晓法律实务, 而且

还要掌握非常高超的出题技巧。我们的司法考试是否能够保证每个出题的专家都能达到这种水准, 需

要进一步的论证。其次, 它对试卷的评阅也提出了非常高的挑战。尽管我们的司法考试对主观题进行

了双线的评判方法, 但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不仅评阅成本非常高, 而且每年两百来名参与阅卷的教师

) ) )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实务经验, 其本身是否都能够胜任司法考试的评阅, 或者即使双线评

判是否就能够实现公正而客观的评判。此外, 还有很多问题, 也都有赖于进一步的实证调查与论证才

能下结论。另一方面, 从考生所承担的成本来说。繁重的考试和学历学习精力, 不仅会使个人在成长

的历程中, 不堪重负, 增加法律从业者或者法科生以及他们家庭 (牵涉全国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

人的生活 ) 的负担、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 甚至会决定性地影响他们的幸福, 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

幸福指数与资源分配。而且, 高成本的消耗的最终承担者是社会和国家, 是普通大众, 对于司法的亲

民化、法律服务的平民化是极为不利的。¹

综上所述, 司法考试所能考察的内容非常局限, 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 它一般只能局限于考察

信息型知识和有限程度的法律方法、文书技术的掌握情况, 而完全无法考察考生的言辞技术和伦理信

仰的素养, 不能全面而有效地考察考生对法律方法的掌握程度。而作为一种法律职业准入控制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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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有非常系统的研究, 但我国的相关研究阙如。参见 Deborah L. Rhod e, In the In terests of

Justice: R eform ing the L ega lP rofe ssion,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2003.



措施, 它需要对法律从业者的法律素养作有效的考察和衡量, 既然司法考试不能做到, 或者在成本核

算上显得不合理, 那么, 我们就必须寻求有效的替代途径。而这恰恰正是法学教育, 特别是法学院教

育本身所具备的。

三、现代法学院: 职业准入控制的另一种途径

在西方世界, 业有的法学 (法律 ) 教育主要存在四种模式, 一是通识型教育, 这种教育注重人

文主义及其它学科的学习, 主要以中世纪末期及近代的法国为代表; 二是学术型教育, 这种模式的教

育具有极高的学术性和偏重理论的特点, 主要以近现代的德国为代表; 三是学徒式教育, 这种方式的

教育主要是在律师学院或者律师事务所以学徒制的方式进行 /手把手 0 的教育, 以中世纪晚期及近

代早期的英国为主要代表; 四是职业技术型教育, 这种类型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引的同时, 注重实践操

作能力的培养, 主要以自 19世纪末才开始盛行的美国法学院为代表。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学

教育模式,尽管仍然存在千差万别,但基本上都呈现出向美国的法学教育模式靠近的趋势。 [ 7]

那么, 为什么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中有着种种批判, 美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仍然还是盛行世界呢? 这

背后有什么更深远的背景吗?

众所周知, 近代西方法律职业, 作为一种行会式的行业, 工业革命开始后, 并没有与其它行会一

起消失, 反而逐步壮大, 是因为它是一种与大学法学院联姻的智识性行会 ) ) ) 即早期欧洲的法学院对

法律职业起到了学识方面的支撑 [ 8] ) ) ) 这种学识主要以两种方式存在, 一是通识性、人文性的学

识; 二是高度理论化的法律学识。这种法学教育的模式, 在很多学者看来, 都在实践中产生了非常消

极的影响。一是认为, 在法国大革命中, 之因为有一些律师成了臭名昭著的独裁者, 与当时的法国大

学法学院过分注重人文思想启蒙而缺乏足够的职业思维训练有着很大的关联; [ 9] 二是认为, 在二

十世纪初, 德国的法律职业之所以没有担当起 /自由主义社会 0 中流砥柱角色的原因之一在于, 德

国法学教育中过于注重理论传授、忽视实际操作的特点, 使得受到良好形式主义教育的法科生, 在面

对复杂的德国社会时, 往往不知所措, 并因此加剧了这一群体和群众的疏远。 [ 10]

当然, 这种反面的说明, 并不能作为解释德、法、英原先的法学教育模式没落以及美国式的法学

院教育模式兴起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 其根源在于, 早期欧洲法学教育的 /生产的模式0 决定了

其无论在人数还是技术上都无法满足工业化后对法律服务的巨大的社会需求。而美国式的现代法学院

无论在数量的生产、质量的保证和与社会实践的契合方面都具有欧陆法学院所无法比拟的优点。这种

技术教育型法学院的出现和盛行大大地推进了法律行当的美国式职业化 ( P ro fessionalize)。 [ 11]

从这种法学院模式的相互发展关系中, 可以推演出现代法学院之所以会成为法学教育主流的原因

在于, 它的功能的不可代替性。因为它不仅能够教授给学生高深的理论, 满足一种学识崇拜的需求,

而且也能令学生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 不仅能够令学生在综合性大学的气氛中适当地学习到其它

学科的知识, 而且能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的技术水准; 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产品 0 (毕业学

生 ) 的质量, 而且, 也能满足不断增大的庞大的 /产品 0 (毕业学生 ) 数量需求。 [ 12]

美国式法学院之所以成功, 不仅体现在它相对有效地教授了现代法律职业应该具备的四项技能,

即信息型知识、言辞文书技术、法律方法和伦理信仰, 而且还因为它在美国律师协会 ( ABA ) 的教

育质量监控 (包括不承认法律夜校、只认可一部分全日制法学院等措施 ) 的前提下, 通过控制学历、

学位证书的发放, 相对有效地起到了保证准入控制的作用。这正是美国律师资格考试相对简单、通过

率高, 而律师的质量控制仍然相对成功的经验之一。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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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当然, 这种管制模式的有效性在实践中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具体阐述可以参见 SolM. L inow itz& M art in M ayer, The Be trayed P rofe s-

sion: L awyering a t the End of th eTw en tieth C entu ry, C. Scribner. s Sons, 1994.



这种法学院模式的成功对于我们构建法学院教育与司法考试的理想关系, 能够提供非常有意义的

启发: 即在法律职业的准入控制中, 法学院教育与司法考试的结合, 通过优势互补, 在管制的成本和

有效性方面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第一, 能够相对有效地制止 /一考定终身 0 的弊端, 更加有效、

全面地考察准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法学院长期的培训及其分散课程考察, 能够非常全面地考察学生各

方面的能力。其中, 类似言辞技术、伦理规范都属于难以言传而只有在一个 /共同体0 或者 /特定

场所0 才能获得内化, 法学院无疑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机构。 [ 13] 另外, 由于法学院的教育注重学术

性, 而学术性也就意味着视角和价值的多元性、更高层次地去解决实践问题 ) ) ) 这些能力的培训, 对

法律方法技能的学习是一种前提性的铺垫。而这种能力的培训和考察, 正是司法考试的软肋所在。第

二, 两者结合, 可以使法律职业的准入控制更加有效, 对于职业准入数量、质量的把握更加可靠, 实

现某种程度上管制的 /双保险 0。第三, 在成本上, 在某些方面还能够达到有效节省的效果。比如,

上文提到的言辞文书技术等方面的考察, 交由法学院来处理, 而司法资格统一考试, 不再重复性地设

置类似考试内容, 就是一种成本节省的表现。第四, 可以有效防止司法资格统一考试作为唯一准入控

制措施后, 对于法律服务多元化的负面影响。某些法律服务, 尽管需要从业者经过规范的法律训练,

但是可能并不需要经过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或者具备非常高超的法律解释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 又需要

一定的质量控制措施, 这时候, 法学院就能起到非常好的管制作用。

当然, 在充分认识法学院教育与司法考试在功能上的互补关系的同时, 也要注意: 第一, 两者的

结合,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法律服务的成本, 长年累月的学习后, 还要经过一道必经的司法考试, 这种

成本是否合理, 需要进行综合计算。对于某些对法律方法或者解释技术要求不是很强的岗位, 应设定

不限法律专业的规定; 同时司法资格考试不应过难, 以防止不必要的成本浪费。第二, 这种功能上互

补关系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对法学院管制的有效实现。特别要有对法学院的设立、运行进行有效管制的

机制。否则, 这两者不仅无法有效结合, 而且, 还可能适得其反, 造成进一步的混乱。

四、结语: 一些制度的建议

通过上文的论述, 可以得出结论: 在处理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关系中, 切忌某种一厢情愿的浪

漫主义, 完善或者合理化当下司法考试制度的前提是要准确地定位司法考试, 量力而行, 做可能之

事。司法考试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 但并非包揽一切的考查方式。我们应重视对法学院作为

/一种制度0 的构建, [ 14] 发挥法学院在长期训练、教育和考察学生上优势, 与司法考试制度构成

一种相形成彰的关系。因此, 我们回归常识性地重提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 在司法考试的考生资格中设定法学专业的限制。从职业准入控制的角度来看, 由于司法考

试无法有效地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 ) ) ) 它只能局限于考察考生的记忆能力和有限程度的法律思维以及

实务操作能力, 因此很多应该由法学院完成或者部分承担的质量控制, 包括全面而完整的法律思维

(法律解释技术 ) 训练、长期的专业言辞文书技术训练以及职业伦理信仰的熏陶等, 最后成了律师事

务所、法院、检察院以及其它法律实务部门额外承担的任务, 形成高额的外部性成本, 造成社会成本

的极大浪费。所以, 必须设定只有法学专业的合格毕业生才可以参加司法考试的规制制度。

第二, 尽快建立对法学院有效的准入控制体系。从 90年代至今, 法学教育的过分扩张, 早已引

起法学教育管理层的高度忧虑, ¹ 由此, 中国的法学教育, 在其实质上的初创阶段, 就不断酝酿和践

行着改革。在这种改革的努力中, 始终包含了要探索一条有效进行法学院准入控制的道路的因素。

[ 15] 确实, 面对 700多所可以授予法学本科学位的法律院校系, 以及法学专业已经成为所有文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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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参见徐中起: 5关于法学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6, 5中外法学 6 1996年第 3期; 李龙: 5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6, 5中国法学 6 1997

年第 6期。



业中就业率最低的现实, 建立对法学院有效的准入体系, 实现对法学教育有效的数量和质量规制, 已

刻不容缓。¹ 从目前来看, 法律硕士的规制相比法学本科教育的规制要有效和完整很多。虽然, 前者

也有种种弊端, 但是如果教育部和司法部的相关部门能痛下决心, 成立一个类似司法资格统一考试的

协调机构, 以现有的法律硕士授予权为基础, 对全国法学院进行有效的质量认证工作, 或许是突破现

有法学教育困境的一个终南捷径。更加理想的是, 在此基础上, 有关部门还可以合并司法资格统一考

试和法学教育的主管机构, 成立一个类似 /法学教育与司法资格统一考试办公室 0 或者 /法律职业

管理局 0 的机构, 从而最终形成一个规制主体单一化的法律职业准入规制体系。

目前, 由于法律职业内部腐败事件高发以及回应社会对公正需求的不足, 比如 /黄松有案 0、

/郭京毅案0 的出现, 社会上出现了对中国法律职业不信任的声音。同时, 由于现有法学研究和教育

的弊端, 导致毕业的学生, 除了良莠不齐外, 还普遍存在法律思维严重缺乏, 实务操作能力差等问

题, 法律实务界对法学教育是否能够承担起职业准入控制的责任也持怀疑的态度。对于前者, 它需要

法律职业界, 加大整体的自我道德反思能力, 通过共同体内部自律机制的有效启动, 采用一定的政治

智慧, 比如增加法律援助以及其它公益性活动, 来争取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信任。对于后者, 则需要

法学教育尽快主动地改变现有困境, 加大面向能够有效回应社会需求的职业教育的改革力度。对于这

两个似乎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问题, 尽快建立一个以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相互配合的、理想而有效

的法律职业准入规制体系, 恰是它们能得以有效解决的一个共同前提。因此, 正确对待法学院在法律

职业准入体系中的作用, 不仅是确定法学教育改革方向的前提, 而且, 还是关涉司法改革能否走出时

下困境的一个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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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ing Legal Education and Judicial Exam ination: A V iew

from the Entrance Control of Legal Profession

ZHENG Cheng- liang, LI Xue- yao

( L aw Schoo ,l Shangha i Jiaotong Un 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e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judicia l exam inat ion and legal educa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

people since the enforcem ent of un ified judic ia l qua lification exam ination by the state. A s a typica l entrance

contro lm easure of a profession, helps to crea te a comm unity w ith comm on language, in terpretation, values,

experience, and status, and thus prom o tes the construction of ru le o f law in Ch ina. H ow ever,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lim its of jud icial exam ina tion because it canno tm ake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legal accom plishm en t

for legal professiona ls. Therefore, e ffect ive alternative m easures must be found. And lega l educat ion, espe-

cia lly the education in law schools can p lay the role. The US m ode l of law s schoo ls is successfu l and provides

significan insp iration.

K ey w ords: entrance contro l o f a pro fession; judicia l exam inat ion; lega 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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